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
修讀教育學程延長修業年限申請書 

申請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姓名  學號  

系所 

班別 
 聯絡電話  

取得師資

生資格 
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 

師資生 

類別 

□1、中等教育學程(修習科:         ) 

□2、特教教育學程 □身心障礙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資賦優異組 

申請次數 □第1次申請   □第2次申請 
申請延長

修業學期 
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 

注意 

事項 

1、辦理期限: 

(1)夜間班:第一學期於1月10日前提出申請；第二學期於7月10日前提出申請。 
(2)暑期班:於6月10日前提出申請。 

2、延長學期: 
每次限申請1學期，若延長修業期限到期時，仍未修畢教育學程(含專門課程)相關

課程，擬繼續延長修業期限者，需重新申請，累計至多一年；且延長修業期間不
得辦理休學。 

3、申請流程: 
(1)中等教育學程學師資生: 

1指導教授→2系所主管→3專門科目規劃系所→4師資培育中心→5進修學院 
(2)特教教育學程師資生: 

1指導教授→2系所主管→3師資培育中心→4特教系→5進修學院 

申請 

條件 

1、已修滿本系(所)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數。 

2、學位考試:  □已完成 

學位考試:  □預計 
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完成學位考試。 

申請 

原因 

1、中等教育學程 

□中等教育學程尚未修畢:已修     門     學分，尚缺     門     學分。 

□專門課程尚未修畢:已修     門     學分，尚缺     門     學分。 
 

2、特教教育學程 

□特教學程尚未修畢:已修     門     學分，尚缺     門     學分。 

 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名) 

檢附 

文件 

□1、學位考試成績(尚未舉行學位考試者，檢附學位考試申請同意表)。 

□2、歷年成績單。 

通知 

單位 
指導教授 系所主管 

權責單位 

規劃系所/師資培育中心 

進修學院 

教學服務組 

進修學院 

院長 

簽名 
或 
蓋章 

     

 
備註: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學生修業準則第14條:修讀教育學程(含專門課程)之學生，經延

長修業期限二年屆滿，已修滿該系(所)畢業學分數而未修滿教育學程(含專門課程)規定之科目
與學分者，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一年。 


